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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存货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3年10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存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渝化职院〔2023〕1号），为规范和加强我院各部门存货的核算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存货是指学院各部门在开展工作中为耗用而储存的物资，包括各部门的日常办公用品、实训教学耗材、房屋及水电维修维护耗材、医务室存放的药品、体育活动库存用品、信息化设施设备耗材、消防维护及安保日常耗材、教学活动耗材、学生活动耗材，以及其它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耗材和物资。
第二章  存货的采购
第三条 存货的采购一般由归口管理部门或使用部门组织。
（一）实验实训耗材由各二级学院负责，教务处实行监督管理；
（二）信息化设施设备及耗材由信息中心负责；
（三）房屋、水电、家具等维修材料、医药耗材由基建后勤处负责；
（四）体育用品由军体部负责；
（五）消防、安保耗材由安稳办负责；
（六）办公用品及其他存货由各部门自行负责，原则上实行零库存管理。
第四条 归口管理部门在年初制定采购预算，预算内采购程序和手续按学院采购管理办法执行，预算外采购按学院预算管理办法追加预算后执行。
第三章  存货管理
第五条 存货由各归口管理部门设专（兼）职管理员进行管理，到货后应及时按验收程序组织验收，确认合格后办理入库手续，填写入库单，登记存货分类台账。
第六条 采购人凭采购审批资料、采购合同、发票、入库单等相关资料办理财务报销（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由各部门自行负责的实行零库存管理的办公用品和其他存货报销时还需提供出库单）。
第七条 存货使用部门凭出库单办理存货领用，管理员发货并登记台账。
第八条 同一商品分批采购，且价格不同时，领用时应采用先进先出法计量。
第九条 存货管理部门应在报销时将入库单作为报销凭据，并在每学期末将出货单交财务处核对账务和记账。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条 设有库房的管理部门应做到存货分类放置、定位存放，切实做好防潮、防晒、防霉、防火、防盗等工作，防止财产损失。
第十一条 各部门应每学期根据存货明细台账和实物逐一清查盘点，设有库房的部门应重点清查盘点，做到帐物相符，并将盘点结果报资产管理处备案，涉及盘亏的按照《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程序处置。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资产管理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 存货入库单
      2. 存货出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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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存 货 入 库 单

	管理部门：                                                 年   月    日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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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                                管理员：
采购人：               验收人：             监督人：

附件2
	存 货（领用） 出 库 单

	管理部门：
	                                       年     月    日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领用签字
	领用日期

	
	
	
	
	
	
	
	

	
	
	
	
	
	
	
	

	
	
	
	
	
	
	
	

	
	
	
	
	
	
	
	

	
	
	
	
	
	
	
	

	
	
	
	
	
	
	
	

	
	
	
	
	
	
	
	

	
	
	
	
	
	
	
	


部门负责人：           管理员：             领用人：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10月7日印




－2－
－1－
